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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際醫療衛生合作計畫本(108)年第2季執行情形 

一、 108年度 4至 6月間我國際醫衛合作計畫執行情形綜

整如附件彙整表。 

二、 本案執行方式及效益： 

(一) 計畫類型:以臨床診療與手術、公衛教育、醫護人

員培訓、疾病防治體系建構為主軸。 

(二) 結合公私部門合作：我國公衛醫療能量豐沛，建

立以本部、國合會、國內醫療院所、夥伴國政府

等公私部門合作的模式。第 2季執行情形計有 16

家國內醫療院所參與醫療合作計畫。 

(三)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接軌：為呼應 SDG 

3「促進健康及各年齡層福祉」，我國國際醫療合

作計畫主要透過建構慢性病防治體系、提升醫療

資訊管理系統效能、醫護人員能力培訓等方式，

協助友邦提升公衛醫療服務水準。 

(四) 我國醫衛援助計畫因地制宜，在亞太、非洲及拉

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合作重點略有不同，茲擇要臚

陳如下： 

1. 亞太地區：透過「台灣醫療計畫」(Taiwan Medical 

Program,TMP)，委託衛福部於太平洋友邦設立

「台灣衛生中心」與國內醫院合作，派駐醫護人

員及替代役男，並以「行動醫療團」輔助執行任

務。第 2季相關成果簡列如下： 

(1) 吉里巴斯：委託馬偕醫院派遣兒童心臟專科

醫療團赴離島並協助當地醫療人員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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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紹爾群島：雙和醫院與美國非政府組織與

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執行社區糖尿病篩檢衛教

計畫，並派遣泌尿科專科醫療團。 

(3) 諾魯：台中榮民總醫院輪流派遣各類別專科

醫生赴諾魯執行門診與辦理公衛推廣。 

(4) 帛琉：我技術團與新光醫院合作推動校園健

康飲食，供應蔬果予帛琉 3 所小學營養午餐

使用。 

(5) 索羅門群島：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持續與索國衛生部、世界衛生組織(WHO)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組織召開每

月醫療夥伴會議，另協助加強該國登革熱實

驗室之操作與維護能力。 

(6) 吐瓦魯：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與吐國衛生

部共同啟動學童口腔衛生保健計畫，並協助

提升該國自主維護醫療資訊系統(HIS)能力。 

(7) 斐濟：國泰綜合醫院於 5 月間派遣行動醫療

團赴當地進行義診，並傳授手術經驗與醫療

影像判讀能力。 

(8) 巴紐：委請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辦理行

動醫療團，及安排巴國醫事人員來臺進行短

期研習。 

2. 非洲地區：我政府除委託台北醫學大學派遣常

駐醫療團赴友邦史瓦帝尼服務。另有萬芳醫院

在史國執行癌症早期診斷及治療計畫，國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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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嘉義基督教醫院與花蓮慈濟醫院共同合作

執行「孕產婦及嬰兒保健功能提升計畫」，以常

駐醫療團與短期滾動式專科醫療服務、辦理研

討會與邀請史國醫事人員來臺受訓等方式有效

提升該國醫衛水準。 

3.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鑒於此區域內之我友邦

公衛發展較具基礎，我國在該區域醫衛合作以

提升當地醫護人員能力與增進醫療體系效能為

主要目標，本部委請國合會與國內醫療院所合

作，辦理多項公衛醫療計畫。第二季執行情形擇

要臚列如下: 

(1) 貝里斯：與亞東紀念醫院合作於當地辦理「腎

臟病防治能力訓練班」。 

(2)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與台北榮民總醫院合

辦「慢性腎臟病基礎防治體系建構計畫」，本

季針對該國衛生中心護士進行慢性病電子個

案管理系統之訓練，5月間有 3名醫護人員來

臺接受種子教師之訓練。 

(3) 聖文森：「聖文森糖尿病防治能力建構計畫」

本季已由馬偕紀念醫院與該國衛生部完成整

合照護模式，並向聖國公立醫療體系公告。 

(4) 瓜地馬拉：本季與台大醫院合作開始啟動「瓜

地馬拉運用醫療科技提升孕產婦與新生兒保

健功能計畫」。 

(5) 巴拉圭：與國泰醫院合作巴拉圭 E-Health「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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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資訊管理效能提升計畫」執行成效良好，巴

拉圭衛福部將進一步擴大為全國性計畫。 

三、 我國際醫衛合作計畫，本年 4月至 6月間執行統計數據

綜整如次： 

(一) 服務人次：派遣 18名常駐醫護人員及 57名短期

醫療人員赴友邦執行醫衛任務，進行臨床診療達

29,730人次、手術 194人、公衛教育 10,627人，

另安排來台轉診醫療者 103人。 

(二) 提供醫衛教育訓練：駐地進行醫衛訓練 1,087 人

次、衛福部「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

畫(TIHTC)」本季有馬來西亞、印度、蒙古及亞美

尼亞等 4國 10名學員來台受訓，國合會「友好國

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本季有來自吐瓦魯、帛琉、

吉里巴斯、貝里斯及索馬利蘭 5國 7名學員來台

完成受訓，國合會高等人力培訓獎學金計畫現有

212人在台進修公衛醫療學程。 

(三) 捐贈醫衛物資：我除於 16友邦進行相關公衛計畫

外亦依照友邦需求捐贈相關醫療設備與醫材藥品

等醫療物資，總值約 369萬 574美元。 

(四) 補助民間團體：本季本部持續補助 NGO 團體如

「陽光基金會」辦理「印度燒燙傷復健師專業訓

練計畫」，以及補助我「伊甸基金會」提供緬甸

肢體障礙者義肢與復健服務，該會並與彰化基督

教醫院合作辦理緬甸職能治療師來臺培訓案。另

本部 NGO國際事務會亦與「台灣健康服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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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 6月起開始執行為期半年之「尼泊爾震災

後醫衛重建計畫」，已派遣一梯次短期專科醫療

團赴尼國提供相關諮詢與建議。此結合外部資源

的方式不僅有助於我與國際接軌，亦充分突顯我

國醫療衛生軟實力。 

 


